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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9号），为做好技术单位环评编制水平评价工作，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我省从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和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规划环评）的技术单位，可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自愿申请水平评价。
第三条  水平评价工作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实行行业自律管理。
第四条  浙江省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监理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负责水平评价实施工作。
第五条  水平评价实行星级评价，分为三到五级，五星级为最高等级。
三星级技术单位是指具备较强报告表编制能力，或者具备较强县（市、区）级审查的规划环评编制能力的单位；
四星级技术单位是指具备较强报告书编制能力（其中编制重点项目的可申请五星级），或者具备较强设区市级审查的规划环评编制能力的单位；
五星级技术单位是指具备较强重点项目（见附件1）报告书编制能力，或者具备较强省级以上审查的规划环评编制能力的单位。
五星级评价按重点项目对应的类别或规划环评审查层级（省级或部级）评定。
第六条  协会评定的技术单位水平评价证书在我省范围内通用，有效期为三年，由协会统一印制、颁发。
第七条  申请单位自愿与协会签订水平评价技术服务协议，履行相应责任和义务；水平评价工作实行动态管理，接受社会监督。
第八条  协会建立水平评价信息公开共享平台，提供信息咨询、技术交流和培训以及宣传推介等服务。

第二章 申请条件及材料
第九条  申请进行水平评价的技术单位，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二）具有固定工作场所；
（三）具有组织章程或者管理制度；
（四）具备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五）建立完善的档案管理系统；
（六）注册环评工程师、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每年按规定完成继续教育学时；
（七）无重大不良行为记录，未被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以下简称“信用平台”）列入黑名单、限期整改名单。
第十条  申请三星级的技术单位，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近三年完成主持编制报告表业绩五项（含）以上；或者县（市、区）级审查的规划环评三项（含）以上；
（二）配备一定数量的全职专业技术人员，其中从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的单位至少配备3名注册环评工程师；核与辐射项目（输变电项目除外）至少配备1名注册核安全工程师；
（三）现场检查（评分表见附件2）评分达到70分以上。
第十一条  申请四星级的技术单位，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近三年完成主持编制报告书业绩三项（含）以上；或者设区市级审查的规划环评三项（含）以上；
（二）配备一定数量的全职专业技术人员，其中从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的单位至少配备6名注册环评工程师；核与辐射项目（输变电项目除外）至少配备3名注册核安全工程师；
（三）现场检查评分达到80分以上。
第十二条  申请五星级的技术单位，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近三年完成主持编制对应类别重点项目报告书各两项（含）以上；或者省级以上审查的规划环评两项（含）以上；
（二）配备一定数量的全职专业技术人员，其中从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的单位至少配备12名注册环评工程师；核与辐射项目（输变电项目除外）至少配备5名注册核安全工程师；
（三）现场检查评分达到90分以上。
第十三条  受到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日常通报表扬的技术单位，可直接申请三星级；设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年终考核优秀的技术单位，或者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信用监督管理办法》（浙环发〔2020〕17号）信用等级（以下简称“省级环评信用评定”）评定为B级的技术单位，可直接申请四星级；省生态环境主管部年终考核优秀的技术单位，或者省级环评信用等级评定为A级的技术单位，或者获得生态环境部优秀单位、优秀报告表彰的技术单位，可直接申请五星级。
受到其他主管部门嘉奖的技术单位，按照嘉奖部门的层级，对应申请三星级、四星级和五星级。
第十四条  申请材料主要包括：
（一）水平评价申请书;
（二）法人资格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证书的正、副本）;
（三）工作场所证明（房产证明、租赁合同或其他有效证明）;
（四）单位章程或者管理制度;
（五）质量管理体系相关材料（质量管理制度、审核流转单等）；
（六）注册环评工程师或注册核安全工程师证明材料（信用平台单位人员截图、继续教育学时证明材料）;
（七）档案管理系统相关材料；
（八）业绩、信用评定、奖项等证明材料（信用平台环评项目截图，相应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复或审查文件，业绩评定、奖项证书或文件）；
（九）申请水平评价诚信承诺书。
第十五条  协会对申请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开展现场检查评分；委托专家审查抽取的报告书、报告表或规划环评，必要时组织现场核查。
第十六条  协会将水平评价结果在相关网站上予以公示，公示期为五日。公示期间无异议的，向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颁发《浙江省技术单位环评编制水平评价证书》（以下简称“水平评价证书”），并向社会公布具有水平评价证书的单位名单及其星级和类别；公示期间有异议的，协会组织调查核实，向不符合申报条件的申请单位告知不符合条件的理由。
第十七条  水平评价证书有效期为三年，需延续的申请单位应在有效期到期前二十个工作日内，重新向行业协会提出申请，延续条件与新申请条件相同。
第十八条  获得水平评价证书的技术单位，其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工作场所和注册环评工程师等基本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报协会备案更新；其变化引起相应水平评价星级发生变化的，应当报协会重新审核。
第十九条  注册环评工程师和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定期参加环评相关业务培训、单位内部及时开展培训和研讨，更新和补充业务知识；其中相应星级要求的注册环评工程师应当至少参加每年16学时的国家或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相关单位或协会组织的业务培训。

第三章  星级技术单位管理
第二十条  协会负责水平评价星级技术单位的监督检查工作。
第二十一条  协会结合信用平台信息、省环评机构信用评定结果、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考核或环评评估成果等，评选年度优秀星级技术单位，定期在协会网站公布并予以通报表扬。
对于受到信用平台上扣分、各级生态环境部门通报批评或者信用等级评定中等（C级）以下的星级技术单位，协会相应采取通报批评，降低星级、取消星级或相应类别等措施予以告戒。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全职，是指生态环境部令第九号令第四十四条中规定的用工形式。
本办法所称注册环评工程师、注册核安全工程师，分别是指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本办法所称相应类别，是指建设项目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对应的项目类别。
本办法所称近3年，以环境影响报告书（表）、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准或审查时间为起点计算。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浙江省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监理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根据我省环境影响评价行业发展需要和工作实际适时修订。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  重点项目清单；
附件2  现场检查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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